
平顶山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疗保健中心项目“3·14”一般墙体坍塌事故
调查报告

    2020年3月14日9时10分左右，位于平顶山市湛河区开源路南段2号院的平顶山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疗保健中心项目现场，发生一起因拆除室内墙体作业引起的墙体坍塌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75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有关法律法规，根据市政府批示，3月17日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住建局、市卫健委等部门组成的市政府“平顶山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疗保健中心项目“3.14”一般墙体坍塌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市监察委派员参加了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取证、技术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基本情况

   （一）工程相关参建单位情况

1、建设单位：平顶山市妇幼保健院（以下简称市妇幼保健院）。地址：平顶山市开源路南段28号、建设路南22号、南环路中段。所有制形式：全民。医疗机构类别：妇幼保健院（三级医疗机构）。经营性质：非营利性（政府办）。服务对象：社会。注册资金：9216.44万元。法定代表人：岳小妹，主要负责人：岳小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效期限：自2018年12月29日至2033年12月28日，登记号：41684530-641041111G1001，全国唯一标识码：410035125。诊疗项目：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门诊）、内科、外科、妇产科、妇女保健科、儿科、小儿外科、儿童保健科、眼科、耳鼻咽喉科（门诊）、口腔科（门诊）、皮肤科、皮肤病专业（门诊）、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美容皮肤科、急诊医学科、康复医学科、麻醉科、重症医学科、医学检验科、病理科、医学影像科、X线诊断专业、CT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中医科（门诊）、中西医结合（门诊）。

2、总承包单位: 河南颍淮建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颍淮公司）。住所：林州市原康镇政府西院，法定代表人：万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81080831997C，成立日期：2013年10月24日。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肆仟万圆整，经营范围：建筑工程、电力工程、石油化工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工程、地基基础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桥梁工程、钢结构工程、模板脚手架、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古建筑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输变电工程、环保工程、特种工程、公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电子智能化工程、土石方工程，人防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温室大棚工程、体育场场地设施工程、建筑物加固和拆除工程（不含爆破）、施工劳务；物业管理服务、水运工程服务、运输服务、造林围栏施工及森林病虫害防治、生态造林防护施工、园林花卉牧草苗木种植销售；建筑垃圾清运；混凝土制品、建材、LED路灯、电力设备、矿山设备、起重设备、机电设备、环保设备、建筑工程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塑钢门窗安装（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241021215。资质类别及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特种工程建筑物纠偏和平移专业承包不分等级,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豫）JZ安许证字[2015]060912-02，有效期：2018年5月29日至2021年5月29日。该公司安排人员于2020年3月11日领取了中标通知书，截止事故发生前尚未与建设单位签订施工合同。

3、监理单位：河南海华工程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华公司）。住所：郑州市金水大道102号，法定代表人：张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169969212G，成立日期：1993年8月9日。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注册资本：贰仟叁佰捌拾柒万圆整。经营期限：长期。资质证书编号：E141004598-8/1，有效期至2024年9月23日。业务范围：房屋建筑工程甲级，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可开展相应类别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业务。该公司于2020年3月4日领取了中标通知书，截止目前尚未与建设单位签订工程监理合同，未安排监理人员进驻施工现场，也未签署该项目的工程开工令。

（二）项目的基本情况

平顶山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疗保健中心项目（EPC模式，其概念及本项目的解释见附件1）设计施工总承包标段，位于平顶山市湛河区开源路南段2号院。项目总投资约750万元（以最终结算价为准），自筹资金已落实。包括设计周期和施工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共150天。该项目是在原有的两栋建筑物上待进行的设计和施工一体化工程,总建筑面积为3500平方米。两栋建筑物南北相连，其中北侧建筑物东西走向，为四层砖混结构房（之前作为宾馆使用）；南侧建筑物南北走向，为二层钢构房（建成未使用）。两栋建筑物均由出租方朗英格投资有限公司租赁给承租方市妇幼保健院，双方签订有租赁协议，并且约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建筑物进行装修、改造和维修维护。

(三)项目在事发前的其它情况

2020年3月2日，颍淮公司中标的平顶山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疗保健中心项目（EPC模式）设计施工总承包标段公示期已结束。因为疫情原因，公司委托之前招聘的在平顶山市叶县居住的业务员王新辉与建设方联系，要求配合做好前期的报审、报批手续及项目现场的准备工作。王新辉在叶县乡村因疫情出行市区不便，又托付在平顶山市区居住的与其熟识的董彦军代其前去处理。3月3日上午，董彦军来到市妇幼保健院，与基建科科长樊炳文、科室人员程鹏三人谈论了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董彦军本人有做装饰工程的丰富经验和资源，当了解到的这个项目包含装饰工程时，认为这对自己下一步业务开展有所帮助。3月5日，董彦军到位于市区的河南嘉泰工程担保有限公司办理了履约担保函和农民工工资支付保函，并且替颍淮公司垫付了4万余元的保函费及押金。3月10日上午，董彦军再一次来到市妇幼保健院沟通工程手续的办理情况，并提出到项目现场看看。樊炳文、程鹏与其一同前往项目现场后，董彦军独自上楼逐层查看。之后，董彦军提出要对现场垃圾及杂物清理的要求，后得到樊炳文应允。下午3时许，董彦军除将现场垃圾、杂物需清理情况汇报给王新辉以外，又提出楼内部分墙体（装修前）需要拆除，大概5-6万元的费用，王新辉答复说自己也不懂，让其灵活自行处理，费用等合同签订后再结算（事发后经询问，王新辉声称并没有听到董彦军汇报拆除墙体一事，与董彦军的描述存在分歧）。董彦军即于当晚就电话联系经常带人干杂活的社会人士毛女，约好于第二天带人前往项目地干活。翌日上午九点左右，毛女带人到现场时，董彦军已从程鹏处拿到项目大门的钥匙在现场等候。整个行动由四楼往下逐层进行（其中拆墙作业自12日始）。截止事发前的3月13日下午，四楼至二楼房间及走廊内的杂物已基本清理完毕，四楼和三楼墙体已拆除并清运完毕，二楼墙体大部分已拆除，但未清理完毕。

（四）拆除工程及施工的性质认定

经查阅平顶山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疗保健中心项目招投标文件资料，结合此项目招标代理公司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以及其他证人证言，确定该项目工程招标范围内不包含拆除工程。

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第393号令，下同）第十一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在拆除工程施工15日前把“施工单位资质等级证明”、“拆除施工组织方案”等相关资料报送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该拆除工程施工前未按规定进行备案。因备案不属于行政许可，故未备案的拆除工程也不是非法工程。但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建设单位未将拆除工程的有关资料报送有关部门备案进行施工活动的，要“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属于违法施工。因此，该拆除工程虽不属于非法工程，但拆除施工属于违法施工。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处置情况

（一）事故简要经过

 3月14日上午8时许，墙体拆除和垃圾清理工作继续进行。毛女和其丈夫肖顺青、作业人员朱国欣在一楼东半部分的房间和走廊清理和搬运垃圾；工人著国民和另外由其从鹰城广场西南角处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临时找来的两名工人在二楼一起清运垃圾，其中的一人负责将拆除墙体遗留的建筑垃圾装车，另一人负责运送到二楼钢构房大厅西侧窗口处。著国民操作小吊车，将建筑垃圾吊运至地面。在二楼公共卫生间的区域，由工人李红卫和梁民一起协作拆除最后一堵男女厕所间隔墙。李红卫负责用电锤破坏墙体，由上至下进行，梁民负责用铁锹将垃圾往外移送。当墙体从上部被拆除至一定高度时，李红卫开始从墙体底部由北（外）往南（里）逐步进行掏打破除,最终造成墙体大部分空悬。在墙体自身重力下，墙体向西偏北侧发生倾斜，将连接南墙的四根钢筋（上下各两道）从墙体拉脱而倒塌。李红卫来不及躲闪，被重重拍在下面。同时，墙体倒塌的力量，将梁民推倒在墙的北侧。
事故救援处置情况

当时，正在二楼的作业人员闻声赶往事发地点，发现情况后，迅速大喊：墙倒了，砸住人了！其他人员也闻声赶了过来，发现李红卫被倒塌的墙体挤压在墙角处，头朝东脚向西，头颈向下弯曲。左侧身子被压，左腿弯曲。有人喊：老李，老李！李红卫没有反应。众人立即拿来撬杆撬，又合力向上抬墙体，将墙体东侧用砖块垫起。但是，被压的李红卫还是无法脱困。著国民便拨打了119 救援电话。大约五分钟后，湛河区消防大队救援人员携带装备到了现场，利用装备开始破墙抢救被压人员。大约10：30分，李红卫被救出抬送到120急救车上，送往解放军第九八九医院进行救治。因创伤性血气胸和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于当日11：06分宣布死亡。梁民也被送往第二人民医院治疗，经检查为脑部创伤和背部有瘀血包。经医院救治，目前已康复出院。

三、事故发生原因和性质
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调查组通过对事发现场进行勘查，对墙体进行测量、核对和计算，并与现场一楼同样位置未拆除的公共卫生间墙体相对比，以及发现现场有三处位置有直接对墙体根部进行掏打破坏的明显痕迹，经过分析和佐证，基本查清了事故发生的原因如下：
1、直接原因

 拆墙作业人员违反《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147-2016）（以下简称《技术规范》）第5.1.1 条 “人工拆除施工应从上至下逐层拆除……”的强制性条文，直接对墙体根部进行掏打破坏，冒险作业，导致墙体空悬，在墙体自身重力下，墙体失衡向西偏北侧发生倾斜而倒塌伤人，造成作业人员一死一伤。

2、间接原因

（1）颍淮公司因疫情原因，未安排专职管理人员对现场作业活动进行管理， 对临时雇佣的董彦军私自安排对现场拆墙活动失察；现场拆除作业未设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拆除作业人员违反《技术规范》的冒险行为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

（2）拆除作业人员未进行岗前系统的安全教育培训，安全意识淡薄，违反《技术规范》冒险进行拆除作业。

（3）市妇幼保健院未严格核实董彦军的身份，且在未与总承包单位签订施工合同的情况下，就将项目现场交付于董彦军本人。市妇幼保健院在董彦军组织人员在项目现场清除杂物等过程中，未依照《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尽到安全检查的责任，对其拆除墙体的违法施工和违反《技术规范》拆除作业行为失察。

（4）董彦军安排布置的拆除墙体施工活动，施工前未告知建设单位，致使建设单位在施工前无依法将拆除工程相关资料报送政府建设部门或相关主管部门备案，造成主管部门对墙体拆除过程缺失监管。
（5）鉴于拆除施工不需行政许可，拆除墙体工程不属于非法工程，负有工程项目监督管理职责的建设、规划、城市执法等部门对“拆墙施工的违法施工行为”存在监管盲区或监管职责不清晰。

（6）市卫健委作为市妇幼保健院的行业主管部门，对该建设项目情况事前不了解，安全监管存在“空档”。
（二）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该事故是因颍淮公司在项目现场实施的墙体拆除过程中，作业人员违反《技术规范》冒险拆除作业和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对事故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1、李红卫，拆墙工人。在拆除项目二楼公共卫生间男女隔墙时，违反《技术规范》冒险进行拆除作业，擅自从墙体底部由北（外）逐步往南（里）进行掏打破除,造成墙体空悬而倒塌，导致事故发生，造成除己之外一名工人受伤，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责任追究。
2、董彦军，颍淮公司派遣的项目前期业务办理人员，又是清除垃圾和杂物的现场临时负责人。在公司未安排拆除作业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也未告知和征得建设单位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决定对建筑物内的部分墙体进行拆除且未编制专项拆除方案；对现场作业人员未进行岗前系统教育培训，对现场作业人员违反《技术规范》冒险拆除作业的行为监督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颍淮公司与其解除劳务关系。
3、王新辉，颍淮公司业务员，临时负责平顶山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疗保健中心项目施工合同签订前的联系、准备工作。安排董彦军清理项目现场杂物、垃圾而本人未到现场查看，对董彦军擅自组织人员对项目现场进行拆墙活动的违法施工行为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建议颍淮公司与其解除劳务关系。

4、王亚洲，颍淮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公司市场、经营和工程工作。因疫情原因未安排公司工程管理人员做好平顶山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疗保健中心项目施工合同签订前的前期管理工作，也未安排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对现场作业活动进行隐患排查、安全教育培训等管理工作，对临时雇佣的董彦军私自安排的现场拆墙活动失察，对工程项目的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颍淮公司免去其副总经理职务。

5、贾晓明，颍淮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未按公司管理制度督促好公司管理人员认真落实公司有关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生产工作，对该项目的安全管理安排布置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对其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6、樊炳文，市妇幼保健院基建科科长，负责全院的基建管理工作。未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之规定，在作业期间未组织对项目作业现场进行过检查；未发现颍淮公司人员董彦军擅自组织人员对项目现场进行拆墙活动，对项目现场失察；未按照院《安全管理制度》“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管理好该项目，对该项目的管理不到位；日常未按照《基建科管理制度》的要求对基建工作进行制度化、规范化管理，未建立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监督管理、第三方管理等制度，对基建工作管理不到位。建议按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监察部第18号令）第十七条规定，责成市妇幼保健院给予其警告处分。

7、可成，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分管基建科。未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之规定及院《安全管理制度》“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督促基建科管理好该项目，对该项目的现场检查安排布置不到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建议由市纪委监委第二监督检查室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8、宋基中，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负责全院行政管理工作。在院方与施工总承包单位未签订施工合同或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前同意施工方进入施工现场；未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之规定及院《安全管理制度》工作职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督促分管基建的副院长可成做好基建管理工作，对该项目建设情况督促、指导不到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建议责成其向市卫健委党组作出深刻检查。 
对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颍淮公司，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和本公司《安全教育、培训、考核管理制度》的要求安排专人对项目临时雇用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未按《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安排有相应资格的人员对项目现场的作业活动进行管理，对临时雇佣的董彦军私自安排的现场拆墙活动失察，致使发生违反拆除作业《技术规范》冒险拆除作业，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一百零九条的规定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2、市妇幼保健院，在未与颍淮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和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的情况下把项目现场交于颍淮公司，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对项目现场进行安全检查，未发现颍淮公司人员董彦军组织人员对项目现场进行拆墙活动，对项目现场失察；日常未按照本院《基建科管理制度》的要求对基建工作进行制度化、规范化管理，未建立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监督管理、第三方管理等制度，对基建工作管理不到位。责成其向市卫健委做出深刻检查，并从“3.14”事故中吸取教训，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
五、防范措施及整改建议
     针对该起事故发生的原因和存在问题，事故调查组特提出如下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
（一）颍淮公司要认真吸取“3.14”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认真落实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认真执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有关要求，严格工程项目管理，并加强施工现场的隐患排除治理和岗前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时刻提高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杜绝类似事故的发生。
（二）市妇幼保健院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认真履行项目发包方安全管理职责；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抓好各项安全管理责任落实工作；要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提高基建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要加强对基建管理人员的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培训，提高其依法依规管理工作能力，对项目建设工作要依法履行施工手续，并依法实施监管检查。
（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承担着拟定全市工程建设与建筑市场监督管理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定并监督实施的职责，建议针对该事故暴露的监管盲区或监管职责不清晰的情况，要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明确拆除施工作业前建设单位材料报备的受理部门及其工作职责，并将其纳入正常的安全监管范畴。
（四）市卫健委作为市医疗机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原则，下步要对行业领域建设项目进行排查摸底，做到底子清晰，安全监管到位。
附件：

1、事故现场照片

2、二楼公共卫生间拆除前平面图

3、二楼公共卫生间男女厕分隔墙复原三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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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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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医疗保健中心项目现场外观照片
[image: image2.jpg]



（二）倒塌后的墙体因救援而被破坏，吊顶遗留的龙骨架清晰可见
[image: image3.jpg]



（三）倒塌后的墙体因救援而被破坏，用车用千斤顶支撑起来还原。清扫下方的残渣后，除左侧（黄色千斤顶把指向位置）留有墙垛外，其余地面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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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拆除现场二楼某处从墙体根部进行掏打的痕迹
[image: image5.jpg]



（五）拆除现场一楼某处从墙体根部进行掏打的痕迹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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